附件
关于逾期不接受处理的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告知公告
李思富：
你名下车牌号为苏DA3823* (车辆识别代号：LSGKM8R2XRW019654) 别克牌的小型轿车，发生的25起交通违法行为在三十日内未申请延期处理、未接受处理，现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将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公告如下：
一、2025年03月03日12时13分在图塘路花园路路口有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时，不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的违法行为（代码6095A），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七条第四项，应当处以100元罚款。
二、2025年02月18日19时25分在(卡口)104国道南大街卡口 北有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的违法行为（代码1362A），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六条第七项，应当处以50元罚款。
三、2025年02月13日19时02分在(卡口)昆仑南路张巷路路口 东1有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的违法行为（代码1362A），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六条第七项，应当处以50元罚款。
四、2025年01月26日10时23分在(测速)233国道别桥湖塘卡口 进城有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的违法行为（代码1362A），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六条第七项，应当处以50元罚款。
五、2025年01月13日05时10分在(卡口)平陵西路眠杨路路口 西进城有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的违法行为（代码1362A），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六条第七项，应当处以50元罚款。
六、2025年01月01日19时10分在码头街和平南路路口进城有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时，不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的违法行为（代码6095A），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七条第四项，应当处以100元罚款。
七、2024年12月20日09时32分在(卡口)平陵西路眠杨路路口 西进城有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的违法行为（代码1362A），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六条第七项，应当处以50元罚款。
八、2024年12月12日13时30分在(测速)233国道别桥湖塘卡口 出城进城有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的违法行为（代码1362A），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六条第七项，应当处以50元罚款。
九、2024年12月05日13时23分在(卡口)昆仑南路永定路卡口 东出城进城有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的违法行为（代码1362A），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六条第七项，应当处以50元罚款。
十、2024年12月02日11时38分在和平南路西大街路口有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时，不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的违法行为（代码6095A），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七条第四项，应当处以100元罚款。
十一、2024年12月01日11时08分在(卡口)凤凰路昆仑南路路口 北2东出城进城有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的违法行为（代码1362A），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六条第七项，应当处以50元罚款。
十二、2024年11月09日08时42分在(卡口)凤凰路昆仑南路路口 北2有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的违法行为（代码1362A），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六条第七项，应当处以50元罚款。
十三、2024年10月08日13时32分在南山大道东升路路口 西有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时，不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的违法行为（代码6095A），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七条第四项，应当处以100元罚款。
十四、2024年09月13日15时58分在北大街玉隆路路口有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时未停车让行的违法行为（代码1357A），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六条第一项，应当处以50元罚款。
十五、2024年08月27日11时31分在建东路河海路口有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时，不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的违法行为（代码6095A），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七条第四项，应当处以100元罚款。
十六、2024年08月05日16时55分在延陵西路公园路口有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时，不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的违法行为（代码6095A），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七条第四项，应当处以100元罚款。
十七、2024年07月03日06时57分在延陵西路公园路口有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在红灯、红色叉形灯或者箭头灯禁行时机动车继续通行的违法行为（代码1625A），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九十条、《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三项，应当处以200元罚款。
十八、2024年07月02日17时51分在长江中路勤业路路口有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时，不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的违法行为（代码6095A），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七条第四项，应当处以100元罚款。
十九、2024年06月29日11时39分在江宜高速86公里有在高速公路上骑、轧车行道分界线的违法行为（代码4010），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八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九条第十一项，应当处以200元罚款。
二十、2024年06月05日17时06分在长江北路北一路路口有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时，不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的违法行为（代码6095A），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七条第四项，应当处以100元罚款。
二十一、2024年05月17日22时37分在竹林西路竹林南路口有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在红灯、红色叉形灯或者箭头灯禁行时机动车继续通行的违法行为（代码1625A），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九十条、《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三项，应当处以200元罚款。
二十二、2024年04月17日10时04分在梧桐路（茶花路至龙江路段）有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临时停车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驾驶人不在现场的违法行为（代码1039C），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六条第十八项， 应当处以50元罚款。
二十三、2024年04月14日14时15分在孟河大道政泰路口有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在红灯、红色叉形灯或者箭头灯禁行时机动车继续通行的违法行为（代码1625A），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九十条、《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三项，应当处以200元罚款。
二十四、2024年03月28日20时57分在延陵西路公园路口有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时，不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的违法行为（代码6095A），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七条第四项，应当处以100元罚款。
二十五、2024年03月28日20时16分在诸家路聚湖路路口有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时，不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的违法行为（代码6095A），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七条第四项，应当处以100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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